
 

立法會主席就  
甘乃威議員修訂《 2011年證券及期貨 (專業投資者 )(修訂 )規則》  

的擬議決議案的裁決  
 
 

  甘乃威議員已作出預告，在 2011年 11月 30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就修訂《 2011年證券及期貨 (專業投資者 )(修訂 )規則》(“《修

訂規則》”)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為根據《議事規則》考慮該擬

議決議案是否合乎規程，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擬議決議案給

予意見，並請甘議員就政府當局的意見作出回應。  
 
 
《修訂規則》  

 
2.  《修訂規則》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第 397(1)條訂立，旨在修訂《證

券及期貨 (專業投資者 )規則》 (第 571章，附屬法例 D)(“主體規

則 ”)。  
 
3.  根據《修訂規則》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證券

及期貨條例》訂有兩類專業投資者，兩者載列於該條例附表 1第
1部所訂的 “專業投資者 ”定義內。第一類專業投資者是該定義的

(a)至 (i)段所列的指明實體，例如銀行及保險公司。第二類專業

投資者則是該定義的 (j)段所述屬於主體規則所訂類別的若干人

士 (“高資產淨值專業投資者 ”)。高資產淨值專業投資者包括：除

符合若干條件的法團及合夥外，單獨或聯同其有聯繫者於某聯

權共有帳戶擁有不少於 800萬元 (或等值外幣 )由證券、銀行發行

的存款證及／或保管人持有的款項組成的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 ”)
的個人 (主體規則第 3(b)條 )。  
 
4.  正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解釋，主體規則亦列明具體的

舉證規定，以確定個別投資者是否擁有所須資產或投資組合。

舉例來說，證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組合的證據，必須為由核數

師或會計師在主體規則第 2條所界定的有關日期前 12個月內發

出的證明書的形式，或通過參照在有關日期前 12個月內發出的

一份或多於一份保管人結單。  
 
5.  《修訂規則》旨在：  
 

(a) 修訂主體規則，以訂明更多可確定個別投資者是否

主體規則所指的專業投資者的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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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改某類法團如要合資格成為主體規則第 3(d)條所

指的專業投資者所須符合的條件。  
 
 

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  
 
6.  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旨在就個人合資格成為主體

規則第 3(b)條所指的專業投資者施加額外規定。這些額外規定現

時列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操守準則》 ”)第 15.3段，載述如下：  
 

(a) 該人士的專業認識、買賣投資產品的經驗及知識經

過評估後確定該人士就將進行的交易或提供服務的

性質，有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及了解相關風險；  
 
(b) 該人士每年進行不少於 40宗交易；及  
 
(c) 該人士在相關市場上活躍地進行交易達最少 2年。  

 
 
政府當局的意見  
 
未有諮詢  
 
7.  政府當局認為，立法會修改附屬法例的權力於《釋義及

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訂明。第 34(2)條訂明，立法會可藉通

過決議修訂附屬法例，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

例的權力。政府當局指出，《修訂規則》乃證監會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398條所賦予的權力訂立。根據該項條文，證監

會如擬訂立任何規則或修訂現行規則，要遵守適當程序，包括

要發表草擬本，以邀請公眾作出申述，並須就有關諮詢的結果

發表報告，概括述明所收到的申述及對該等申述的回應。政府

當局解釋，這項程序的用意，是確保市場有機會對擬訂的新附

屬法例發表意見，並可及早準備，以加強遵從。政府當局指出，

由於證監會訂立規則的權力有法定的諮詢要求，鑒於《釋義及

通則條例》第 34條中的 “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 ”，立法會

的任何修訂均應有同樣的法定諮詢要求，否則，該項修訂可能

被視為越權行事。  
 
8.  政府當局進一步提出，由於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從

未進行公眾諮詢，此舉繞過《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8條所訂的

適當程序。若提出建議的是證監會，準會被視為越權行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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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表示，證監會已向負責審議《修訂規則》的小組委員會

清楚表明，該會承諾就此事充分諮詢公眾。政府當局強烈認為

應依這適當程序行事，此舉也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8條
所訂的適當程序。  
 
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9.  政府當局認為，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具有《議事規

則》第 31(1)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因為該擬議決議案如獲

得通過，會為主體規則對專業投資者所下的定義，加入新的因

素。政府當局認為，現時，對中介人在專業投資者方面的操守

要求載列於並不屬法定文件的《操守準則》內。倘若有關要求

透過加入主體規則而成為法定要求，任何人如違反《證券及期

貨條例》及《公司條例》(第 32章 )中依憑主體規則而設下規限的

相關條文，將構成刑事罪行，一經法院定罪，便須接受刑事制

裁。政府當局認為，由於擬議決議案會引入新的刑事罪行和制

裁，因此證監會、律政司及司法機構可能因要進行調查、蒐集

證據、提出檢控和進行聆訊，而須動用額外資源。  
 
10.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4條，

政府須將立法會所撥予的款項，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支付證監

會。雖然由於證監會透過向市場和投資大眾徵收的交易徵費及

各項費用與收費，足以抵銷其開支，上述條文自 1993-1994財政

年度後從未引用，然而，證監會的開支可從一般收入中支取。  
 
草擬方式的考慮  
 
11.  政府當局亦認為，擬議決議案所採用的字眼必須審慎研

究，再三斟酌，使其與法定條文的水平相符，因為違反法定條

文將構成刑事罪行，須受刑事制裁，包括罰款與監禁。擬議決

議案的字眼須顧及現有法例作通盤考慮，以免因出現非預定的

後果及與現有法例互相抵觸而無法施行。  
 
 
甘乃威議員的回應  
 
12.  甘乃威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他認為證監會財政

獨立，其收入來自交易徵費及各項費用和收費，並不包括政府

撥款。近年，證監會曾利用本身的人力和資源，調查多宗案件

和檢控有關的涉案人士，但並無因而造成入不敷支，亦沒有對

政府財政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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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議員指出，目前，有關上市法團須披露股價敏感資料

的規定，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規則》內，但

法例並無規定。為鼓勵上市法團有效遵從其披露責任，並使有

關規定得以有效執行，《 2011年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例草案》其

中一個目的，是訂明上市法團有法定責任適時披露該等資料。

甘議員認為，他就《修訂規則》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旨在達到同

樣效果，加強遵從《操守準則》，並使《操守準則》得以有效

執行，以保障缺乏專業投資知識和經驗的市民大眾。  
 
14.  甘議員進一步提出，證監會在修訂《操守準則》時，已

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因此其擬議決議案並無不符合《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398條所訂的公眾諮詢要求的問題。  
 
 
我的意見  
 
未有諮詢  
 
15.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2)條訂明，立法會可藉通過決

議修訂附屬法例，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

權力。鑒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98條對證監會施加若干要求，

當中包括證監會須就任何擬議規則或對現行規則的修訂發表草

擬本，以邀請公眾作出申述，並須就有關諮詢的結果發表報告，

概括述明所收到的申述及對該等申述的回應，政府當局認為，

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從未進行公眾諮詢，因此屬於越權行

事。  
 
16.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提供的意見是，除了政府當局在

其意見書中提及的《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8條外，在考慮擬議

決議案根據《議事規則》是否合乎規程時，該條例第 397條亦應

為相關條文。  
 
17.  依法律顧問之見，政府當局提述的《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98條所訂的要求，只在證監會擬訂立《修訂規則》時，對證

監會適用。一旦《修訂規則》已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7
條訂立，該等要求即失去作用。由於《修訂規則》是須要提交

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而立法會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4(2)條有權予以修訂，他認為毫無疑問，立法會的修訂權力不

受該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8條適用於證監會的要求所

規限。如受規限的話，便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立法會修訂附

屬法例的權力受到否定，而這情況不可能是在制定《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34(2)條時所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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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律顧問亦向我指出，政府當局在其意見書的立場，與

其就《 2007年證券及期貨 (合約限量及須申報的持倉量 )(修訂 )(第
2號 )規則》 (“《 2007年規則》 ”)的立場不一致。立法會成立了一

個小組委員會研究《 2007年規則》，而在商議後，政府當局同

意動議一項議案，修訂《 2007年規則》。其時，當局並沒有提

出有關的修訂須經過法定的諮詢程序。  
 
19.  我贊同法律顧問的意見，並不接納政府當局意見書所提

出的觀點。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應否獲得通過，應由立法

會在知悉證監會未有就《修訂規則》的有關擬議修訂進行諮詢

的情況下決定。  
 
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20.  過去的裁決已確立一項清楚的原則：只有某項修正案對

政府當局施加一項新增的法定職能，而履行該項新增的法定職

能將需要動用一筆為數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的公帑，就某項

附屬法例提出的一項修訂才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由

公帑負擔的效力。  
 
21.  政府當局主要基於下列理由，認為甘乃威議員的擬議修

正案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a) 擬議決議案會引入新的刑事罪行及制裁，因此證監

會、律政司及司法機構可能因要進行調查、蒐集證

據、提出檢控及進行聆訊，而須動用額外資源；及  
 
(b) 如監證會透過向市場和投資大眾徵收的交易徵費及

各項費用與收費未能抵銷其開支，政府可能須從政

府一般收入中撥款予證監會。  
 
22.  法律顧問給予我的意見是，主體規則並無罰則條文。《證

券及期貨條例》載有若干與專業投資者進行交易的情況下，可

獲豁免遵從特定條文的規定，即如投資者屬專業投資者，就發

出關於投資的廣告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條 )、進行未獲邀

約的造訪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74條 )，以及傳達就證券而提

出的要約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75條 ) 的法律規限便不適用。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1)、 174(5)及 175(4)條所訂，違

反該等條文屬刑事罪行。依法律顧問之見，倘擬議決議案獲得

通過，並不會增訂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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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於擬議決議案並無施加一項新增的法定職能，因此不

具《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我想重申在

以往一項裁決中我提出的一點：執行司法工作的費用不屬於一

項公帑負擔。即使某項修訂可能導致要進行檢控工作，但政府

整體已具有承擔執行司法工作的開支的法定權限 1。  
 
草擬方式的考慮  
 
24.  政府當局指出，擬議決議案的字眼須顧及現有法例作通

盤考慮，以免因出現非預定的後果及與現有法例互相抵觸而無

法施行。我認為這是關乎該擬議決議案的可取性的論點；在根

據《議事規則》作出裁決時，立法會主席不應予以考慮。  
 
 
我的裁決  
 
25.  我裁定甘乃威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可於 2011年 11月 30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1年 11月 29日  
 
 
 

                                                 
1 立法會主席就甘乃威議員擬對《 2010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